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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须知

各位股东：

为了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确保股东在本公司2025年第

三次临时股东会（以下简称“股东会”）期间依法行使权利，保

证股东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，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

会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》及公司《股东会议事规则》等有关

规定，制定如下有关规定：

一、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可通过列席或视频方式参加

本次会议。

二、本公司根据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股东会

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认真做好召开股东会的各项工

作。

三、股东会设立秘书处，负责会议的程序安排和会务工作。

四、董事会在股东会的召开过程中，应当以维护股东的合

法权益，确保正常程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，认真履行法定职责。

五、股东参加股东会，依法享有发言权、表决权等各项权

利，认真履行法定义务，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，不得

扰乱会议的正常秩序。

六、每一股东发言原则上不得超过两次，每次发言不得超

过三分钟。

七、为提高会议议事效率，在股东就会议议案相关的发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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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束后，即可进行表决。

八、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，

股东参与网络投票的方法详见公司2025年12月6日公告的《关

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[062]

号），本次会议共审议2项议案，其中议案1有8项子议案，股

东需逐项表决。

九、本次会议审议会议议案后，应作出决议，根据《公司

章程》，股东会作出普通决议，应当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（包

括股东代理人）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。本次会议审议的2

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。

关联股东需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，本次会议涉及关联股东

回避表决的议案有：议案1.01、1.02、1.03、1.04、1.05、1.06、

1.08、议案2。

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：股东招商局轮船有限公司应

对议案1.01、1.03、1.04、1.05、1.06、1.08、议案2回避表决；

股东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

理有限公司应对议案1.02回避表决。

十、公司聘请北京市君合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

次股东会，并出具法律意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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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议案

序号 议案名称

1.00 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

1.01
预计2026年度公司与招商局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发生

船舶修理等日常关联交易

1.02
预计2026年度公司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发生油

品运输；燃料油、润滑油采购等日常关联交易

1.03
预计2026年度公司与招商局海通贸易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发生物料

备件供应及船用设备代理等日常关联交易

1.04
预计2026年度公司与广州海顺海事服务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发生船

员管理或代理等日常关联交易

1.05
预计2026年度公司与中国外运长航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发生船舶出租、港

口代理等日常关联交易

1.06
预计2026年度公司与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发生货物运

输及船舶出租等日常关联交易

1.07
预计2026年度公司与东升液化天然气船舶管理有限公司发生船舶管理

收入等日常关联交易

1.08
预计2026年度公司与其他关联方发生财务共享核算服务费、场地租费、

港口装卸费等日常关联交易

2 关于公司2026年度在招商银行存、贷款业务暨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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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 1：关于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

各位股东：

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要，基于公司及股东的最佳利益，公司

对 2026 年度可能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。公司董事会

审计委员会、董事会对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进行了预计，

同意公司在不超过 114.35 亿元人民币的额度内开展日常关联交

易。具体预计情况如下：

序

号
关联公司 项目

2025年度预计交易

额（已披露数）

截止 2025

年 10月实

际交易额

2026年

预计交易额

26年预

计金额与

25年预

计完成额

差异较大

的原因

1

招商局船舶

工业集团有

限公司及其

下属公司

船舶修理 不超过 6亿 3.29亿 不超过 6亿

2

中国石油化

工集团有限

公司及其下

属公司

油品运输费用

及船舶租金
不超过 50 亿 26.77亿 不超过 60亿

预计

2026 年

市场运

价将上

涨

采购船用燃料

油、润滑油
不超过 32亿 15.56亿 不超过 20亿

3

招商局海通

贸易有限公

司及其下属

公司

船用设备和物

料备件供应等
不超过 4亿 1.05亿 不超过 2亿

4

广州海顺海

事服务有限

公司及其下

属公司

船员管理/代理

费；技术服务收

入

不超过 4亿 2.07亿 不超过 4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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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
中国外运长

航集团及其

下属公司

货物运费及船

舶租金；场地租

费、船舶修理、

港口使费和靠

泊费等；采购船

用燃料油、润滑

油；船用油销

售；船员管理/

代理费；技术服

务收入

不超过 8亿 0.98亿 不超过 2亿

对方公

司航线

调整，从

我方采

购的船

用燃油

预计将

大幅下

降

6

中国外运股

份有限公司

及其下属公

司

货物运费、货代

收入、场地租

费、港口使费和

靠泊费、技术服

务收入等

不超过 15 亿 11.20亿 不超过 18亿

2026 年

公司集

装箱运

输板块

航线扩

张，预计

交易金

额增加

7

东升液化天

然气船舶管

理有限公司

船舶管理收入 不超过 0.5亿

8
其他关联方

（注）

财务共享核算

服务费、场地租

费、港口使费和

靠泊费、技术服

务收入、港口装

卸费等

不超过 1.18亿 0.6921亿
不超过

1.85亿

总计金额（亿元） 不超过 120.18亿 61.61亿
不超过

114.35亿

根据上交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要求，公司按照关联交易的

关联方和类别对2026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进行分类预计，依

据上述分类，本议案设置8个子议案，分别是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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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01：预计2026年度本公司与招商局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

及其下属公司发生船舶修理等日常关联交易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；

1.02：预计2026年度本公司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

下属公司发生的油品运输的日常关联交易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，

发生船用燃料油、润滑油采购的日常关联交易不超过人民币20亿

元；

1.03：预计2026年度本公司与招商局海通贸易有限公司及其

下属公司发生物料备件供应及船用设备代理等日常关联交易不

超过人民币2亿元；

1.04：预计2026年度公司与广州海顺海事服务有限公司及其

下属公司发生船员管理或代理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

币4亿元；

1.05：预计2026年度公司与中外运长航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发

生船舶出租、港口代理等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；

1.06：预计2026年度公司与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

司发生货物运费和船舶出租等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8

亿元；

1.07：预计2026年度公司与东升液化天然气船舶管理有限公司

发生船舶管理收入等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0.5亿元；

1.08：预计2026年度公司与其他关联方发生财务共享核算

服务费、场地租费、港口装卸费等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人

民币1.85亿元。

注：上述其他关联方小额合计包括招商局共享服务有限公司、辽宁港口



8

集团有限公司、招商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、招商局港口集团股

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，可能发生的主要日常关联交易包括：财务共享核

算服务、场地租费、港口使费和靠泊费、技术服务、港口装卸等。以上单一

关联方不存在交易金额超过公司经审计最近一期净资产 0.5%的情况，因金额

较小且数量较多，在此合并列示。

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

绝对值5%以上，需提请股东会审议。请各位股东逐项审议上述8

项子议案。关联股东招商局轮船有限公司对议案1.01、1.03、1.04、

1.05、1.06、1.08回避表决；关联股东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

和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对议案1.02回避表决。

本议案已经2025年12月5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

五次会议审议通过。具体情况请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、证券时报

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招商轮船第

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[059]号）、

《招商轮船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》（公告

编号：2025[060]号）。

请各位股东审议。

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年12月29日

https://www.sse.com.cn/disclosure/listedinfo/announcement/c/new/2024-12-14/601872_20241214_8NQO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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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 2：关于公司 2026 年度在招商银行存、贷款业务暨关联

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

各位股东：

公司预计在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期间与招商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（包含其并表范围内子公司，以下简称“招商银行”）

开展存、贷款业务，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，最高信

贷余额不超过人民币70亿元。

公司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缪建民为招商银

行董事长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6.3.3条的规

定，招商银行为公司关联法人，公司在招商银行的存、贷款业务

构成关联交易。此项关联交易预计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

净资产绝对值5%，需提交股东会审议。公司将遵循公平合理的定

价原则，在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前提下，由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

格：

（1）公司在招商银行的存款利率，应不低于当时中国人民银

行就该种类存款规定的利率下限，亦不低于其他合作金融机构向

公司提供同种类存款服务所确定的利率；

（2）招商银行向公司提供的整体信贷业务综合定价（收费）

不高于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就该类型信贷业务（收费）规定的标准

上限，亦不高于其他合作金融机构向公司提供整体信贷业务所提

供的价格；

（3）其他服务所收取的费用，应依据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规定

收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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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议案已经2025年12月5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

五次会议审议通过。具体情况请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、证券时报

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招商轮船第

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[059]号）、

《招商轮船关于2026年度在招商银行存、贷款业务暨关联交易预

计情况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[061]号）。

请各位股东审议。

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年12月29日

https://www.sse.com.cn/disclosure/listedinfo/announcement/c/new/2024-12-14/601872_20241214_8NQO.pdf
https://www.sse.com.cn/disclosure/listedinfo/announcement/c/new/2024-12-14/601872_20241214_8NQO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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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场投票注意事项

各位股东：

本次股东会共有2项议案，其中议案1共有8项子议案。

议案1和议案2均为关联交易议案，关联股东招商局轮船有限

公司应对议案1.01、1.03、1.04、1.05、1.06、1.08、议案2回避表

决；关联股东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

营管理有限公司应对议案1.02回避表决。

请股东和股东代表在议案表决票的“同意”、“反对”、“弃权”

三个选项中选择一项打“√”，多选、不选的表决票均视为弃权。

表决内容填写完毕后，请在“股东或被授权人签名”处签署投

票人的姓名，未签名或无法辨认签名的表决票均视为弃权。

表决票填妥后，请投入现场指定投票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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